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2017-2018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审办法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和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定《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一、申请对象

本校全日制在籍注册学生。

二、助学标准

 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划分为一般困难（3000元/学年）、特别困难（3500元/学年）、特殊困难（2500元/学年），资助金额总计不超过各系助学金总额（平均3000元/人/年）。

1、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880元，可认定为特别困难；

2、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320元，可认定为一般困难；

3、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760元，同时家庭因遭遇突发自然灾害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家庭成员患重病需承担高额医药费或者属于单亲、离异、孤残、军烈属家庭，可认定为特殊困难。

三、申请条件

1、政治上要求进步，品德表现好，行为习惯好，遵章守纪，无因违法违纪受到学校或相关部门处罚的记录；

2、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3、勤奋好学，积极上进，不旷课，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4、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致达奖学金四项中一项的学生，也可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5、有迟到、旷课、酗酒、抽烟、使用奢侈品牌产品等行为习惯者，原则上不得申请此项助学金。

四、评审程序

1、由学生个人根据自身条件提出助学金申请，申请须提交带有学生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以上民政部门或社会救助机构盖章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及相应佐证材料(或家庭收入证明)；

2、根据此通知要求，组成院系学生助学金评审工作小组（院系书记任组长，各辅导员及学生代表为组员），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并根据分配的名额推荐候选人；

3、各院系组织学生填写国家助学金申请表，申请表到学生处网站上下载，不可有涂改，不可有空格，如情况没有则填写“无”，申请理由必须为第一人称撰写，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由申请人和相关负责人亲笔签名；

4、10月25日后各院系组织符合要求的学生登陆上海学生资助网（http://xszz.scsa.org.cn/）点击“在线申请”进行困难生登记，并将初审学生名单在各系内公示5天；

5、各院系按照学生候选资格对申报学生排序，并填写国家助学金汇总表，汇总表请以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送，电子版发送至学生处，纸质版经各院系书记签字加盖院系公章后附在学生申请材料前一起交到学生处；

6、学生处整理、初审、汇总。经学校国家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批并全校公示5个工作日后，上报上海市教委审核。

五、助学金发放

助学金款项下拨后，由学校学生处按标准下发到每名受助学生学校统发银行卡内。

六、其他：
1、为确保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评审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所有学生的知情权，严禁各种不正之风。   

2、对弄虚作假、谎报家庭经济情况的学生，学校将取消其获得资助的资格并追回当年全部钱款，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3、坚持助学金评审与发放标准，不降低要求，不凑数，如发现评审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学校将追究当事人责任。 

4、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